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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土资源部 国家经贸委 水利部 2001 年 11 月 2 日发布 国

土资发[2001]355 号） 

水利水电工程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,投资大、

占地多、移民安置任务重，但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，特别

是使农业直接受益，对于保护耕地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

意义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规定，“大中型水利、水电工

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，由国务院另行规

定”。为保障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，在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

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修订颁布实施前，根据《土地管

理法》和有关规定，现就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关于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

(一)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，建设项目法人应按

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办法》(国土资源部令第 7 号)的规定，办理用

地预审手续。负责预审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预审意见作为

批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必备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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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建设项目法人向批准建设项目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土地

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并附有关资料。负责预

审工作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 2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

是否受理，逾期不通知视为受理。 

负责预审工作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受理用地预

审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，并出具预审意见。特

大型建设项目的预审，经批准后可以延长预审时间，但不得超过

30 个工作日。 

(三)水利水电工程用地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未纳入规

划的，原则上不得提供建设用地。对已列入规划，但用地位置需

要调整，涉及占用少量基本农田和局部调整建设用地范围的，可

以由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预审意见编制规划调整

方案，在报批用地时一并报批。未纳入规划，但符合《土地管理

法》有关规定，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水利水电工程，

确需修改规划的，可以根据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文

件，由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预审意见修改规划，与

建设用地的有关报批材料一并报批。 

(四)江河、湖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规划，应当与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相衔接。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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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洪滞洪区内，土地利用应当符合江河、湖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

用规划，符合河道、湖泊行洪、蓄洪和输水的要求。 

(五)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在进行工程前期工作的同时，

应会同地方人民政府编制移民安置规划。移民安置规划应与当地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，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的，按国

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二、关于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

(一)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法人、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

管部门、移民主管部门要通力配合，共同做好水利水电工程用地

申请、审查、报批工作。 

水利水电工程坝区、库区用地由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向用地所

在县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；移民迁建、

专项设施迁建项目由县、市移民主管部门按移民安置规划及移民

年度计划，向用地所在县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

地申请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规定的报批要

求和办理时限，组织报批材料，办理建设用地有关手续后提供用

地。 

(二)水利水电工程用地，可分别按不同类型用地组织报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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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坝区、库区用地按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报批； 

2.移民迁建用地应在经批准的城市或村庄、集镇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，按城市（村庄、集镇）分批

次建设用地报批； 

3.专项设施迁建用地，可按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报批要求，

另行报批。 

(三)国务院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、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级

人民政府批准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，其坝区、库区及专项设施

迁建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，依法报国务院批准；其他水利水电

工程，其坝区、库区及专项设施迁建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，依

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；涉及使用国有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的，

与农用地转用一同报批。 

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（村庄、集镇）建设用地范

围内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迁建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，由所在市、

县人民政府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纳入所在城市（村庄、集镇）

分批次建设用地，依法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机关批准。在已

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，具体迁建项目用地依法由市、县人民

政府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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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工程坝区、库区及移民迁建、专项设施迁建用地需

要征用农村集体土地，涉及征用基本农田，或征用基本农田以外

的一般耕地超过 35 公顷，或征用其他土地超过 70 公顷的，依法

报国务院批准；其他征用土地，依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报

国务院备案。 

(四)水利水电工程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依法由国务院批准的，

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，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；依法由省级人

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并且征用土地在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权限范

围内的，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，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；依法

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，征用土地超过省级人民政府批

准权限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用地转用后，报国务院批

准征用土地。 

(五)需报国务院批准的水利水电工程用地，涉及多个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或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内涉及多个市、县的，

由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组织有关市、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

分别准备报批材料，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汇总后，以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为单位报批。 

(六)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所需施工场地、设备堆放场地、弃

（取）土场等临时用地，依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83


